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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“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”，

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《2022

年年度报告》。经事后审查及公司自查，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，公司《2022 年

年度报告》中“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四、主营业务分析”之“2、收

入与成本”之“（8）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” 中“公司主要销售客户

情况”与“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”、“第四节公司治理”之“五、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”之“2、任职情况”中“公司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情况”、“第六节重要事项”之

“十二、处罚及整改情况”及“第十节财务报告” 之“七、合并财务报表项目

注释5、预付款项”之“（2）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”

的相关信息有遗漏和错误，现予以补充更正。 

本次补充更正不会对公司2022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。具体补

充更正内容如下: 

一、补充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

（一）公司《2022年年度报告》“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四、主营

业务分析”之“2、收入与成本”之“（8）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”中

“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”与“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”。 

更正前： 

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： 

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（元） 439,390,535.56 

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37.0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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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.00% 

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： 

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（元）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

1 第一名 177,315,529.55 14.95% 

2 第二名 90,112,229.20 7.60% 

3 第三名 63,595,752.21 5.36% 

4 第四名 63,310,910.00 5.34% 

5 第五名 45,056,114.60 3.80% 

合计 -- 439,390,535.56 37.05% 

 

更正后： 

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： 

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（元） 785,127,654.19 

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66.20% 

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.00% 

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： 

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（元）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

1 第一名 326,322,872.78 27.52% 

2 第二名 191,598,709.55 16.16% 

3 第三名 163,389,591.24 13.78% 

4 第四名 53,754,131.17 4.53% 

5 第五名 50,062,349.45 4.22% 

合计 -- 785,127,654.19 66.20% 

 

（二）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“第四节公司治理”之“五、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”之“2、任职情况”中“公司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证券监管机构处罚的情况”。 

补充更正前： 

“公司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证券监管机构

处罚的情况 

□适用 不适用” 

补充更正后： 

“公司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证券监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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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的情况 

适用 不适用 

公司于2022 年 9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鞍山

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凯、李佳黎、周继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〔2022〕22号）。依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信披办

法》”）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，辽宁证监局对公司以及董事长何凯、时任总

裁李佳黎、时任董事会秘书周继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，并记入证券期货

市场诚信档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0月1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

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61）。” 

 

（三）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“第六节重要事项”之“十二、处罚及整

改情况”。 

补充更正前： 

“十二、处罚及整改情况 

□适用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处罚及整改情况。” 

 

补充更正后： 

“十二、处罚及整改情况 

适用不适用 

 

名称/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类型 结论（如有）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

鞍山重型矿山

机器股份有限

公司 

其他 

公司于 2021年

8 月 5 日发布

《关于签署股

权收购意向协

议的进展暨关

联交易公告》，

交易对手方承

诺在 2021年 8

月 10日以前协

调标的公司取

得江西鼎兴矿

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

“鼎兴矿业”）

更新后的《采

中国证监会采

取行政监管措

施 

依据《信披办

法》第五十二

条第三项的规

定，对公司以

及何凯、李佳

黎、周继伟采

取出具警示函

的监管措施，

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

案。 

2022 年 10月 1

日 

关于公司及相

关人员收到中

国证监会辽宁

监管局警示函

的公告（公告

编号：

2022-16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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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许可证》。经

查，鼎兴矿业

未能按照上述

约定时间取得

更新后的《采

矿许可证》。公

司未及时就该

情况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相

关情况迟至

2021年 12月 7

日方在《关于

深圳证券交易

所关注函回复

的公告》中披

露。 

何凯 董事 

公司于 2021年

8 月 5 日发布

《关于签署股

权收购意向协

议的进展暨关

联交易公告》，

交易对手方承

诺在 2021 年 8

月 10日以前协

调标的公司取

得江西鼎兴矿

业 有 限 公 司

（ 以 下 简 称

“ 鼎 兴 矿

业”）更新后

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。经查，鼎

兴矿业未能按

照上述约定时

间取得更新后

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。公司未及

时就该情况履

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相关情况

迟至2021年12

月 7日方在《关

于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关注函回

复的公告》中

披露。 

中国证监会采

取行政监管措

施 

依据《信披办

法》第五十二

条第三项的规

定，对公司以

及何凯、李佳

黎、周继伟采

取出具警示函

的监管措施，

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

案。 

2022 年 10月 1

日 

关于公司及相

关人员收到中

国证监会辽宁

监管局警示函

的公告（公告

编 号 ：

2022-161） 

李佳黎 高级管理人员 

公司于 2021年

8 月 5 日发布

《关于签署股

权收购意向协

议的进展暨关

联交易公告》，

交易对手方承

诺在 2021 年 8

月 10日以前协

调标的公司取

中国证监会采

取行政监管措

施 

依据《信披办

法》第五十二

条第三项的规

定，对公司以

及何凯、李佳

黎、周继伟采

取出具警示函

的监管措施，

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

2022 年 10月 1

日 

关于公司及相

关人员收到中

国证监会辽宁

监管局警示函

的公告（公告

编 号 ：

2022-16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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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江西鼎兴矿

业 有 限 公 司

（ 以 下 简 称

“ 鼎 兴 矿

业”）更新后

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。经查，鼎

兴矿业未能按

照上述约定时

间取得更新后

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。公司未及

时就该情况履

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相关情况

迟至2021年12

月 7日方在《关

于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关注函回

复的公告》中

披露。 

案。 

周继伟 高级管理人员 

公司于 2021年

8 月 5 日发布

《关于签署股

权收购意向协

议的进展暨关

联交易公告》，

交易对手方承

诺在 2021 年 8

月 10日以前协

调标的公司取

得江西鼎兴矿

业 有 限 公 司

（ 以 下 简 称

“ 鼎 兴 矿

业”）更新后

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。经查，鼎

兴矿业未能按

照上述约定时

间取得更新后

的《采矿许可

证》。公司未及

时就该情况履

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相关情况

迟至2021年12

月 7日方在《关

于深圳证券交

易所关注函回

复的公告》中

披露。 

中国证监会采

取行政监管措

施 

依据《信披办

法》第五十二

条第三项的规

定，对公司以

及何凯、李佳

黎、周继伟采

取出具警示函

的监管措施，

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

案。 

2022 年 10月 1

日 

关于公司及相

关人员收到中

国证监会辽宁

监管局警示函

的公告（公告

编 号 ：

2022-161） 

整改情况说明 

适用不适用 

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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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、何凯、李佳黎、周继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

定》（〔2022〕2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警示函》”），针对警示函中提出的问题，

公司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具体整改落实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、加强专业知识学习，进行专项培训 

为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2 号）

等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强化风险责任意识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，杜

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公司证券事务部组织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，加强信

息披露行为规范，主要内容涵盖信息披露、内幕交易、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等。

通过培训强化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的法律意识、合规意识、责任意识、风

险意识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，进一步强调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各类重大

事项决策、实施、信息披露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 

（二）、加强信息披露工作严谨性，梳理信息披露工作流程 

公司积极吸取《警示函》中提出事项教训，依据《信披办法》梳理信息披露

工作流程。就事件发生时间、原因、当前状况以及可能发生的影响等内容形成书

面文件，并填写《内部信息披露信息表》，由各分管领导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签

字后通报董事会秘书，董事会秘书及时报告董事长，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向董事

会报告，董事长督促董事会秘书组织临时报告的披露工作；及时向独立董事及监

事会报告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，使独立董事及监事能及时了解公司运营状态，充

分保障独立董事及监事的知情权、监督权；对相关重大事项，由独立董事发表独

立意见，监事会发表监审意见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、监事对公司决策经营的监督

作用；对于特殊事项，保持与律师、信息披露辅导机构等专业机构的沟通，避免

规则理解偏差，更加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、审慎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三）、组织公司治理专项活动、修订公司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 

公司董事会成立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人员为成员的公司治理专项活动领导小

组，对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进行修订，主要修订内容包涵：1、完善定期报告

制度，完善公司董监高异议声明制度及定期报告披露制度；2、细化公司披露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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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标准，明确自愿披露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原则，补充完善重大事件的情形和完善

上市公司重大事件披露时点。3、完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，具体明确信息披

露责任，以及子公司及控股公司信息披露责任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以严谨、负责的态度完成了本次整改工作，相关人员通过本

次的整改、学习活动充分吸取《警示函》中信息披露事项的经验教训，将严格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规范运作，避免类似情形的再次发生，本次整改对公司未

来高质量规范运营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后续公司证券事务部将深入加强与各职能部

门、各子公司、业务部门及内部审计部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工作，确保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，切实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” 

 

（四）公司《2022年年度报告》“第十节财务报告” 之“七、合并财务报

表项目注释5、预付款项”之“（2）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

情况”。 

更正前： 

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
占预付款项总 

额的比例(%) 
预付款时间 未结算原因 

第一名 29,911,710.40 31.03 2022 年 8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二名 12,000,000.00 12.45 2022 年 1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三名 8,862,404.34 9.19 2022年 11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四名 5,000,000.00 5.19 2022年 11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五名 4,448,309.26 4.61 2022年 12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合计 60,222,424.00 62.47   

 

更正后： 

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
占预付款项总 

额的比例(%) 
预付款时间 未结算原因 

第一名 12,000,000.00 17.59 2022 年 1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二名 8,862,404.34 12.99 2022 年 11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三名 5,000,000.00 7.33 2022 年 11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四名 4,448,309.26 6.52 2022 年 12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第五名 4,051,496.62 5.94 2022 年 12月 原材料采购预付， 业务进行中 

合计 34,362,210.22 50.36   

二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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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内容进行补充更正外，公司《2022年年度报告》其他内容不变，并

将在本公告发布的同日披露《2022 年年度报告（更正后）》。由此给投资者造成

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7 月 12 日 

 

 


